
附件一 
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 

辦理 100 年度暑期班學生汽車臨時停車證申請登記辦法 
 
壹、暑期汽車臨時停車證相關規定： 
  一、總核發張數：由本校總務處配發 35 張汽車臨時停車證供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

各班別學員申請使用。 

  二、停車時間：周一至周日 07：00～22：00。 

  三、使用期限：自 100 年 7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起至 100 年 8 月 31 日（星期三）止。 

  四、收費標準：1,800 元(一次繳清)。如於規定停車時間外或逾時停車，一律依每小時

20 元另行計算收費。 
五、本校學生臨時汽車停車證如不慎遺失，請向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申請遺失作廢； 

如需辦理補發新證，須繳交辦證工本費200元。 
 

貳、申請資格暨登記時間： 
一、申請資格：限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學員登記（申請人本人需具有汽車駕照

方可登記）；本校日間部跨選暑期課程及跨校選修學生不得登記。 
二、登記時間：100 年 6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至 100 年 6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止。 

 
參、申請方式及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一律採線上登記申請http://rdec.ntue.edu.tw/xms/。 
二、每位學員僅能申請登記 1次，重覆線上登記者，第二次以上的登記資料視同無效。  
三、為避免爭議及確保公平性，恕不受理傳真或電話語音留言等其他方式申請。 

  
肆、抽籤日期： 

如申請人數超過分配總核發張數（35 張），由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會同總務

處於 100 年 6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前辦理公開抽籤決定申請名單。 
伍、申請身障車位者，無需於線上系統登記，請另下載申請書於登記申請期限內至進修教

育中心申請（行政大樓7樓710室）或郵寄辦理申請（郵戳為憑）。 
陸、本校因校園施工，敬請未持有汽車停車證學員勿進入校園停車，謝謝合作。 
柒、如有未盡事宜，另行公告。洽詢電話：02-27321104分機2204張小姐。 

 


